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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國家外滙管理局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afe.gov.cn/wps/portal/!ut/p/c4/04_SB8K8xLLM9MSSzPy8xBz9CP0os3gPZxdnX

293QwMLE09nA09Pr0BXLy8PQyNPI_2CbEdFAKLWUno!/?WCM_GLOBAL_CONTEXT

=/wps/wcm/connect/safe_web_store/safe_web/zcfg/zbxmwhgl/zjtzwhgl/node_zcfg_zbxm_kjtz

_store/931334804f92a8009c79bebabd3994e6） 

附錄附錄附錄附錄    

    

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及配套文件的通知及配套文件的通知及配套文件的通知及配套文件的通知    

汇发[2013]21 号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分局、外汇管理部，深圳、大连、青岛、厦

门、宁波市分局；各中资外汇指定银行： 

为促进和便利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规范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

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制定了《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见附件

1）及配套文件。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本通知实施后，之前规定与本通知内容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附件 2 所

列法规即行废止。 

国家外汇管理局各分局、外汇管理部接到本通知后，应及时转发辖内中心支

局、支局、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各中资银行

接到通知后，应及时转发所辖各分支机构。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向国家外汇管

理局反馈。 

 

附件：1.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2.废止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法规目录 

           3.境内直接投资业务操作指引 

  

国家外汇管理局 

2013 年 5 月 10 日 

  

附件 1 

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第一条        为促进和便利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规范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

资外汇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外国投资者境内直接投资（以下简称境内直接投资），是

指外国投资者（包括境外机构和个人）通过新设、并购等方式在境内设立外商投资

企业或项目（以下简称外商投资企业），并取得所有权、控制权、经营管理权等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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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的行为。 

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第三条        境内直接投资实行登记管理。境内直接投资活动所涉机构与个人应在

国家外汇管理局及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外汇局）办理登记。银行应依据外汇局登

记信息办理境内直接投资相关业务。 

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第四条        外汇局对境内直接投资登记、账户开立与变动、资金收付及结售汇等

实施监督管理。 

第二章 登记、账户及结售汇管理 

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第五条        外国投资者为筹建外商投资企业需汇入前期费用等相关资金的，应在

外汇局办理登记。 

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第六条        外商投资企业依法设立后，应在外汇局办理登记。外国投资者以货币

资金、股权、实物资产、无形资产等（含境内合法所得）向外商投资企业出资，或

者收购境内企业中方股权支付对价，外商投资企业应就外国投资者出资及权益情况

在外汇局办理登记。 

外商投资企业后续发生增资、减资、股权转让等资本变动事项的，应在外汇局

办理登记变更。外商投资企业注销或转为非外商投资企业的，应在外汇局办理登记

注销。 

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第七条        境内外机构及个人需办理境内直接投资所涉的股权转让、境内再投资

等其他相关业务的，应在外汇局办理登记。 

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第八条        境内直接投资所涉主体办理登记后，可根据实际需要到银行开立前期

费用账户、资本金账户及资产变现账户等境内直接投资账户。 

境内直接投资账户内资金使用完毕后，银行可为开户主体办理关户。 

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第九条        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及使用应符合外汇管理相关规定。外商投资

企业外汇资本金及其结汇所得人民币资金，应在企业经营范围内使用，并符合真实

自用原则。  

前期费用账户等其他境内直接投资账户资金结汇参照资本金结汇有关规定办

理。 

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第十条        因减资、清算、先行回收投资、利润分配等需向境外汇出资金的，外

商投资企业在办理相应登记后，可在银行办理购汇及对外支付。 

因受让外国投资者所持外商投资企业股权需向境外汇出资金的，境内股权受让

方在外商投资企业办理相应登记后，可在银行办理购汇及对外支付。 

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第十一条  外汇局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对外商投资企业实行年检。 

第三章 监督管理 

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第十二条        银行为境内直接投资所涉主体办理账户开立、资金入账、结售汇、

境内划转以及对外支付等业务前，应确认其已按本规定在外汇局办理相应登记。 

银行应按外汇管理规定对境内直接投资所涉主体提交的材料进行真实性、一致

性审核，并通过外汇局指定业务系统办理相关业务。 

银行应按外汇管理规定为境内直接投资所涉主体开立相应账户，并将账户开立

与变动、资金收付及结售汇等信息按规定及时、完整、准确地向外汇局报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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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第十三条        境内直接投资应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国际收支统计申报。    

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四条        外汇局通过登记、银行报送、年检及抽样调查等方式对境内直接投

资所涉跨境收支、结售汇以及外国投资者权益变动等情况进行统计监测。 

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第十五条        外汇局对银行办理境内直接投资业务的合规性及相关信息的报送

情况实施核查或检查；对境内直接投资中存在异常或可疑情况的机构或个人实施核

查或检查。 

核查包括非现场核查和现场核查。现场核查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要求被核查

主体提交相关书面材料；约见被核查主体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人；现场查

阅、复制被核查主体相关资料等。 

相关主体应当配合外汇局的监督检查，如实说明情况，提供有关文件、资料，

不得拒绝、阻碍和隐瞒。 

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第十六条        境内直接投资所涉主体违反本规定的，外汇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外汇管理条例》及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第四章 附  则 

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第十七条        外国投资者通过新设、并购等方式在境内设立金融机构的，参照本

规定办理登记。 

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第十八条        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境内直接投

资参照本规定管理。 

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第十九条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本规定的解释，并依据本规定制定操作指引。 

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第二十条        本规定自 2013 年 5 月 13 日起实施。此前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

以本规定为准。 

 

 

附件 2 

废止境内直接投资外汇管理法规目录 

 

1.关于下发《外商投资企业外汇登记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96]汇资函字第 187

号） 

2.关于境外企业承包境内工程外汇管理若干问题的复函（[98]汇资函字第 204

号） 

3.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授权分局办理外商投资企业转股、清算外汇业务的通知

（汇发[1999]397 号） 

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商以人民币再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复函（汇复

[2000]129 号） 

5.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革外商投资项下资本金结汇管理方式的通知（汇发

[2002]59 号） 

6.国家外汇管理关于境内居民购汇支付外国投资者股权转让款的批复（汇复

[2002]231 号） 

7.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进外商投资企业外汇年检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汇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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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7 号） 

8.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改进外商投资企业资本项目结汇审核与外债登记管理工

作的通知（汇发[2004]42 号） 

9.关于在出口加工区、保税区和上海钻石交易所开展外商直接投资验资询证及外

资外汇登记工作的通知（汇发[2004]108 号） 

10.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保险中介机构开立外汇资本金账户有关问题的

通知（汇综发[2006]6 号） 

11.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下发第一批通过商务部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产

项目名单的通知（汇综发[2007]130 号） 

12.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实行网上公布通过商务部备案的外商投资房地

产项目名单的通知（汇综发[2007]138 号） 

1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境外自然人购买境内商品房外汇资金结汇有关

问题的批复（汇综复[2007]86 号） 

14.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直接投资外汇业务信息系统全国推广上线有关问题的

通知（汇发[2008]16 号） 

15.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直接投资外汇业务信息系统与外汇账户系统操

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08]129 号） 

16.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下放外国投资者竞标土地使用权专用外汇保证

金账户、外国投资者产权交易专用外汇保证金账户审批权限的通知（汇综发

[2008]130 号） 

17.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资本金结汇进行境内股

权投资有关问题的批复（汇综复[2008]125 号） 

18.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外商投资房地产企业外汇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

（汇综发[2009]42 号） 

19.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外方股东办理跨境换股涉及的转股收汇外资外

汇登记有关问题的批复（汇综复[2010]5 号） 

20.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

外汇管理操作规程》的通知（汇发[2011]19 号） 

21.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三来一补”企业不作价设备转作外商投资企

业外国投资者出资所涉验资询证有关问题的批复（汇综复[2011]155 号） 

22.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外商投资合伙企业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汇发

[2012]58 号）    

23.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外国投资者外汇专用账户内资金结汇缴纳海上

合作油气田弃置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汇综发[2012]126 号） 

24.国家外汇管理局综合司关于东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外资股东减持股份所涉

外汇登记变更有关问题的批复（汇综复[2012]34 号） 

 

 


